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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记者韩洁
孙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改革个人
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13日在
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说，税务部门
将做好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
的配合工作。

王军说，今年还将做好个人所得税
征管信息化和其他系列准备工作，以及
相关纳税人服务和培训工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经
济发展质量。

王军说，税务总局和各级税务部门
正在连续第5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进一步实施改善税收营商环境、深
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系列举措，
更好地解决纳税人堵点、痛点、难点问
题。

他透露，从今年4月1日起，全国范围
内承诺清单上的事项100%实现“最多跑
一次”和“全程网上办”；从8月1日起，全
国范围内实现100%的办税服务厅一厅通
办所有税收业务，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好
务、增强纳税人获得感。

数据显示，过去5年来，我国企业办
税的审批项目减少了90%，办税需报送
的资料减少了30%；网上办税事项占比
由不足20%增加到90%，国税、地税联合
办税服务厅占比从零增加到80%。

此外，5年来，税务部门办税时间压
缩50%，该项指标在全球排名提升了59
位；税务系统窗口单位获得全国文明单
位的数量由551个增加到1064个，提升了
近1倍。

“我们将用百分之百的努力，把党中
央、国务院的减税‘大礼包’不折不扣地
送到每家每户每一人手中。”王军说。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王希
韩洁）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13日在
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说，“国进民
退”的说法，既不正确，也不符合实际。

肖亚庆在接受采访时说，从改革开
放40年来的实践看，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等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获得很大发展，
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肖亚庆说，市场是无穷的，国有企业
与民营企业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在竞争
中创新产品与服务，在互助中开拓新领
域，在融合中产生新火花，可以使市场在
原有基础上提升层次。

“我不担忧国企、民企之间存在竞争
关系。”他说，这种竞争会产生新的合作
机会，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为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服务与
产品。

在回答有关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
的提问时，肖亚庆表示，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近年
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与措施。从实
际看，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力度
很大，效果也是明显的。

他表示，与其他改革一样，东北国企
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还面临着结构调整、
战略重组以及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的任
务，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各方大力支持。

“东北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成效，必将
取得更大成效，我对此充满信心。”他说。

监察机关可采用留置等措施开展调查
昨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

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说明。此
前，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
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表示，这
次党中央决定对宪法进行修改的一个重
要的因素就是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需
要，一共是21条的宪法修正案，当中有11
条是涉及监察委员会的规定，是对原来
宪法当中的10条的11处进行了修改，还
有在国家机构这一章专门增加了监察委
员会这一节。

郑淑娜表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
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设立监察委员
会。宪法修正案对监察委员会的产生、
组成、性质、地位，以及它的工作原则、领
导体制，包括与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的关
系都做出了规定。

【释疑1】
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
宪法修正案提出在宪法第一百二十

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
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
法室副主任童卫东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
解读说，监察委员会不是行政机关，也不
是司法机关，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
责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
权。

新华社也曾发文解读称，监察委员
会是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
关，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其依法行
使的监察权，不是行政监察、反贪反渎、
预防腐败职能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党直
接领导下，代表党和国家对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既调查职务
违法行为，又调查职务犯罪行为，其职能
权限与司法机关、执法部门明显不同。

中纪委主管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去年
7月曾发文解读监察委的性质，“监察委
员会是由国家权力机关设立的监督机
关，与公安、检察机关等执法和司法机关
性质完全不同”。

【释疑2】
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受其监督
郑淑娜表示，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产

生，在宪法的第3条增加了监察机关由人
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
内容。即“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

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
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宪法修正案对监察委员会的组成、
任期任届、职能职责等基本构成要素等
也都作出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
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
会。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监察委员
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
届任期相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连续
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具体到国家监察委，依据宪法修正
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监察委
主任，并且有权罢免国家监察委主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家监察委的工作，
根据国家监察委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
监察委的副主任、委员。

关于监察委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宪法修正案提出在宪法第一百二十
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
关。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
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
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国家监察委员
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监察委
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一级
监察委员会负责。”

上述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应该如何
理解？

新华社曾解读称：一方面，为保证党
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纪
律检查机关同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履
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在领导体制上与
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高度一致。监察委
员会在行使权限时，重要事项需由同级
党委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
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
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地方各级
监察委员会要对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
责。另一方面，监察委员会由人大产生，
就必然要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接
受其监督。

人大及其常委会怎样监督监察委的
工作？监察法二审稿曾规定，“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
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根据需要可以
组织执法检查。”

去年11月，监察法草案向社会公布
后，有人产生疑问：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

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并接受监督，为
何又能将人大机关纳入监察范围？

对此，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解释说：
制定监察法，就是要通过法律明确监察
范围，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监察全覆盖。监察的是“公职人员”而
非公职人员所在的“机关”，也就是说，监
察的是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的职务行
为，该公职人员所属的单位不是监察委
员会的监察对象。

【释疑3】
可采取冻结查封等12项调查措施
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北京等三地

试点开始，监察委拥有监督、调查、处置
等职责权限，可以采取包括谈话、讯问、
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
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措施开
展调查。

如何规范监察权力？二审稿设置了
多个条款。

以取代“两规”的“留置”为例，二审
稿增加规定，“留置场所的设置和管理依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监察机关发现
采取留置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解除”；
同时提出“采取留置措施后，除有可能毁
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
有碍调查情形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
内，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

“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
休息和安全，提供医疗服务”，“违反规定
发生办案安全事故，或者发生安全事故
后隐瞒不报、报告失实、处置不当的”，对
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理。

此外，关于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利，
二审稿增加规定，“冻结的财产经查明与
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内解除冻结，予
以退还”，“搜查女性的身体，应当由女工
作人员进行”，“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
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内解
除查封、扣押，予以退还”，“监察机关经
过调查，对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违法犯罪
行为的，应当撤销案件”。

二审稿还将可以采取技术调查措施
的案件范围，由“涉嫌重大贪污贿赂、失
职渎职等职务犯罪”修改为“涉嫌重大贪
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并增加规定，“对于
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应当
及时解除。”

(王姝)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
为修订个人所得税法
做好配套工作

国资委主任：
“国进民退”不符合实际

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这是记者在“部长通道”采访。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采访部长

监察法草案：


